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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扰人安宁

刘某等3人都来自安徽阜阳，算得上

是老乡。刘某与张某早就认识，关系也比

较好。他们来平湖近20年，对平湖非常熟

悉，周边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平湖当地人。

再后来，他们认识了马某，经常厮混在

一起。

这些人都没有正当职业，后来开了一

家公司，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的利率很

高，比如借1万元，到手只有9000元，接下

来开始滚动计息，这使得有些人无法在规

定时间内归还本息。于是，他们便用恶劣

手段去讨钱，甚至还会要一些根本没有借

的钱。

小吴是其中一名被害人。2015年的

一天，他与朋友到刘某那里借了2万元。

过了一段时间，刘某开始要求小吴还钱，但

小吴根本没钱归还。有一天，小吴接到父

亲电话，说前一天晚上家里的门、墙壁、小

区马路上都被喷字了，不但写了小吴的名

字，还写着“欠债不还”的大字。他们查看

了监控，发现这些字就是刘某写的。

随后，刘某带着人又到小吴家里讨债，

态度恶劣。小吴父亲一时没有钱，向朋友

借了钱还给刘某等人。小吴父亲说，这次

除了还款2万元外，还另外给了6000元，

因为还有两张分别写着4000元与2000元

的“借条”。其实，这6000元是刘某他们强

迫小吴父亲写的，说是利息。但小吴说，根

据“规矩”，利息在借款时已经扣除了。

除对放贷对象寻衅滋事外，刘某等人

也在其他领域闹事。2014年，刘某等人通

过李某的公司做了一个工地的建筑垃圾回

填与小河回填工程。因为工程量不大，还

想长期合作，刘某与李某就没有事先谈好

价格。哪知过了两三个月，李某得知，后面

的工程交给了其他公司做，李某非常恼火，

说要好好算算前面工程的价格。

过了几天，刘某等人派了一辆挖机停

到工地大门口，影响施工。交涉中，刘某他

们提出了30万元的工程款，李某觉得这明

显高了，就没有答应。随后的日子里，刘某

等人隔三岔五来工地上，为工程款争吵。

为息事宁人，项目方最后以23.8万元的工

程款成交。

敲诈勒索强取豪夺

刘某等人更多的犯罪行为，还是围绕

高利贷展开。

方某是被刘某等人敲诈勒索的对象之

一。2015年11月，方某经过朋友沈某介

绍找到了刘某，借4万元。起初称期限1

个月，利息6000元。后来，刘某突然变卦

说，6000元的利息是10天一算。因为急

需用钱，方某只得同意。就这样，扣除第一

个10天的利息后，方某拿到了3.4万元。

很快到了还利息的时间，那一天，方某

与沈某一起来到银行，通过无卡转账的方

式向刘某转了6000元。第二次，方某通过

银行转账还了3万元。2016年1月，方某

当面还了刘某2.6万元现金，并当场要求

刘某归还借条。但刘某说借条没带，下次

还给他。

没想到，刘某第二天打电话说，最后还

的一笔钱被沈某拿走了，要方某再还一

次。方某不同意，刘某一时恼怒，来到方某

那里，从方某身上拿了钥匙就把方某的车

开走了。之后，刘某等人还把方某打了一

顿。迫于无奈，方某在表哥的陪同下还给

了刘某4万元，并把借条拿了回来。前后

一算，方某借了4万元，到手3.4万元，却还

了10.2万元。在提审时，刘某也承认了犯

罪事实。

据交代，刘某等人上门讨债时，拿到的

现金往往当作利息，而不是本金。由于受

到恐吓，被害人往往不敢过多言语，只能吞

下自己酿的苦果。而家里人因害怕遭到报

复，也不敢报警，只能还钱以解决麻烦。如

此一来，刘某等人更加嚣张。

非法拘禁伤人身体

除了对借贷人进行敲诈勒索，刘某等

人还对被害人实施非法拘禁，造成身体上

的伤害。

庄某也向刘某等人借了钱。借款三个

月后，马某打电话给庄某，要求还利息。庄

某说没有钱还了，马某就威胁说，这钱是刘

某的，如果不还钱，刘某就会找他麻烦，刘

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庄某很害怕，向刘

某求情。刘某并不退让，说如果不还钱的

话，就把他弄到山里挖煤去，挖一两年也就

还清了。庄某听了更加惊慌，连忙说这钱

肯定会还的，只是现在在店里没办法还。

这时，他央求马某说，他们以前也算是朋

友，是否能帮忙垫付一下利息，下次一起还

给他们。这时，马某有点心软了，帮忙付掉

了这次的利息。

又过了一个月，马某打来电话，请庄某

到刘某店里去。庄某不敢推辞，吃过午饭

过去了。这次，刘某是铁了心要庄某现场

还钱，还让庄某打电话借钱来还，如果不还

就不能离开。后来，庄某让刘某他们开着

车去亲戚那借钱，可是没有借到。最后，他

们又回到了刘某的店里，庄某刚坐下，一个

男的挥起拳头打在庄某鼻子上，鲜血顿时

流了下来。那人还要拿烟灰缸砸庄某的

头，被马某拦住了。这一次，从下午1时到

次日凌晨1时，庄某一直在刘某他们的管

控之下。

为躲避刘某等人的骚扰，庄某换了手

机后离开平湖。几个月后，庄某回到平湖

做服装生意，很快接到了刘某他们的电

话。这次，庄某还掉了以前向马某借的利

息，后来又转了1万元。

因为余下的钱一直无法还，庄某时刻

受到刘某他们的威胁。2017年五六月份

的时候，刘某他们约庄某在一家茶楼里见

面。因为没有谈拢，刘某带的人对庄某实

施殴打，头上、胸口、肚子、背上，多处挨了

打，庄某想逃也逃不掉。最终，庄某同意还

4.3万元。这次，庄某被关在茶楼里三四个

小时。庄某之后几个月里陆陆续续把钱

还了。

在被刘某他们非法拘禁的对象里，桐

乡人老陈也是受害较严重的。因为老陈一

直无法还钱，马某等人就设计圈套，让老陈

来到平湖。结果，老陈刚到平湖就被马某

等人控制起来，向他逼债。在非法拘禁的

这段时间里，马某等人让老陈跪在地上，对

他实施殴打，并用香烟烫他，还剪了老陈的

头发。

另外还有一名姓黄的被害人，被殴打

至耳鼓膜穿孔。

如今，刘某等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刘某因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

事罪，被平湖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

月，并处罚金3万元；马某、张某因犯非法

拘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

和10个月。

《检察日报》

3月26日，由海南省海口市检察院起

诉的海南中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

汇公司）及陈某、海口浏源土石方工程有限

公司（下称浏源公司）非法倾倒建筑垃圾污

染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在海口海

事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4名人民陪审员

和3名审判员组成的大合议庭当庭宣判，

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三被

告共同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失等各项费用

计907万余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

礼道歉。

2018 年 10 月起，不断有市民通过

12345热线举报，称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岛美丽沙附近海域存在船舶非法倾倒垃圾

污染海洋环境。秀英区检察院永兴海洋检

察室获悉此线索后，经过多日蹲点，用无人

机拍摄到三艘船舶在美丽沙西侧一临时码

头装运建筑垃圾，驶出约一公里就将其全

部倾倒进海里的高清视频固定了证据并很

快上报。海口市检察院通过实地勘察，走

访多家行政执法部门，并委托生态环境部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

评估鉴定查明案件事实。

2019年5月13日，海口市海洋局对中

汇公司和陈某违法向海甸岛周边海域倾倒

建筑垃圾的行为，各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罚款均已交纳，但没有采取任何修复措

施。海口市检察院以书面形式建议海口市

海洋局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8月11

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检察院回函

称，恳请海口市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海口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本案造

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计算为860余万

元，另外海口市检察院已支付鉴定评估费

用47.5万元和公告费8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6月，就海口

某项目两地块的土石方开挖及建筑垃圾清

运等事项，案外人某地产公司与浏源公司

签订合同，随后浏源公司又与中汇公司签

订合同，将上述工程中的土方外运和垃圾

处置交由中汇公司完成，陈某作为后者的

经办人在合同上签字。2018年10月至12

月期间，中汇公司多次将其装运的建筑垃

圾倾倒入海甸岛附近海域。

法院审理认为，中汇公司未办理海洋

倾废许可证，其海上倾废行为已构成违法，

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实际损害及持久影

响，亦侵害了涉事海域周边居民的利益。

陈某系涉案非法倾废行为的组织协调方，

并派遣其所有的船舶实施非法倾废行为，

收取了大部分工程款；浏源公司由初期监

管不力演变为放任协作并共同实施非法倾

废行为，故三被告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对

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责

任。因三被告未进行有效举证，故对其相

关抗辩不予采信。最终，海口海事法院依

法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被告表示，收到判决书后将上诉。

海上倾倒建筑垃圾 一审判赔860万
海南海口：提起的海洋环保民事公益诉讼案获法院支持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放高利贷后无恶不作

豪横的“放贷人”在法律面前低头
通讯员 小薇 游情天

提起这几个人的名字，对卷入他

们高利贷的人来说是魔鬼一样的存

在。得知他们受到法律的惩罚，不少

人松了一口气，多年的噩梦终于要结

束了。

这是一个涉黑团伙，这次接受审

判的有3人，分别是刘某、张某与马

某。在案发前的六七年时间里，他们

利用放高利贷的机会，频频使用不法

手段，对发放高利贷的对象实施敲

诈、非法拘禁，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

常生活。

好在平湖警方把这个涉黑团伙

给打掉了。随着法官的宣判，被害人

的生活得以回归平静。


